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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雷射切割實驗室使用管理規則 

 

0. 成立精神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＜雷射切割實驗室＞為進行參數式或演算式形體生成、數位構築與

媒材應用相關研究之實驗室。透過在設計過程中導入 3D 模型軟體與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軟體的使用，為

後續的製程提供更精準的作業依據。 

因應數位設計與製造流程中之設備需求，探索「大量客製化」在設計上的潛力，本實驗室之設備（如雷

切機）意在「節省因為製作技術上的限制造成的時耗，將省下來的時間用在形體和設計深度上的突破」：

作品形體或構成關係或成形邏輯之複雜度本、變化度、異質性高，無法用傳統工法完成或以傳統工法加

工過於費時者，得彰顯數位形構設備之價值。 

1. 使用目的：以符合本實驗室之成立精神為前提，本實驗室設備之使用以本系學生修習數位課程或設計課

作品製作所需為第一順位，其次為非學生的學術目的使用，非關學術者則為最末順位。使用目的不得為

非校內活動之營利行為，如違反使用目的，經管理員與管理教師調查後，視情況依＜國立臺北科技大學

建築系雷射切割實驗室使用管理規則＞第 12 條懲處。 

2. 使用資格：本實驗室供具使用資格之本系在學學生使用。使用者須通過訓練課程並在管理員監督下獨力

完成雷射切割相關機器之操作，且通過使用資格考試者，方具備使用資格。具使用資格者每學期將進行

認證登錄及更新。不具使用資格但違規使用者，處兩年內不得申請使用資格。 

3. 使用義務：使用本實驗室視同已同意本＜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雷射切割實驗室使用管理規則＞之內

容。使用者於使用所借用設備之前必須詳讀該設備之操作手冊，並依操作手冊之規定正確使用該設備。

若因未正確使用導致設備或其相關設施之損害，需負相關維修費用及賠償責任。 

4. 使用時間：使用時間為學期上課期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開始，下午 10 時結束；遇設計課收圖期間

亦按此辦理，不延長開放時間。非使用時間或休假期間不開放予一般使用者使用；非例行性特殊案件經

一周前申請通過者得不受此限。 

5. 使用順位：依使用目的原則排序、使用目的優先於填寫時段為原則，其順位協調由管理員裁定之。使用

順序依照申請單繳交先後排序，未完成上階段借用程序者，不可續借，延遲繳交者，禁止借用雷射切割

實驗室相關設備。 

6. 使用額度：取得使用資格者，使用額度切割組每人每日至多申請兩小時。額度如轉讓他人，該時段設備

或其相關設施之損害，兩人皆需負相關維修費用及賠償責任。 

7. 預約時段：需於事前填寫「使用申請表」繳交至管理員，並向管理員確認可使用之時段。 

8. 鑰匙及卡片借還：由具有所借設備使用資格者本人親自為之，鑰匙或卡片之借還洽管理人員。違反借還

規定者，懲處禁止借用雷切室資格一個月。 

9. 使用者交換：使用者交換時必須將所有機器（電腦除外）完全關閉，再由下一位使用者重新啟動。交換

時如有故障或異常，須立即回報管理者，否則需共同負擔損壞責任。使用者交換時必須負責確認下一位

是否具有使用者資格。 

10. 禁則：具使用者資格者不得頂替他人操作機器，具資格者將立即取消資格，且當事人兩年內不得申請使

用資格。 

11. 管理員：雷射切割實驗室管理員由雷射切割實驗室管理教師遴選與培訓。管理者應恪遵誠信公平原則。 

12. 罰則：行為違反本使用管理規則或有影響本實驗室之管理或使用等情事，依情節輕重處以停用一個月至

永久不得使用之處分，並全權負相關損害維修責任；如有違法情事則依據國家法律處理之。 

13. 收費：雷射切割實驗室相關設備之使用，採使用者付費方式，詳閱臉書社團＜OOO 學年_北科建築雷切

管理社團＞所公告。所收經費由管理員登陸帳目，作為雷射切割實驗室之耗材經費支出與臨時緊急維修

費用，並於管理權責更動時辦理移交。 


